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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身 是 非 題 ：  

 

平等 = 平等機會? 

 

温布頓女子賽事只打3個回合，男
子打5個回合。男子組奬金多過女
子組，合理嗎? 

Whatsapp 群組有人發放不雅圖片，
沒有人離開群組，你情我願便不
算性騷擾? 



第一部份 

反歧視條例： 

主要概念及適用範圍 



平等機會委員會執行的四條歧視條例 

性別歧視 

條例 

家庭崗位

歧視條例 

平等機會

委員會 

種族歧視

條例 

殘疾歧視 

條例 



四條歧視條例保障範圍 

 
 

 公共範疇 

×  私人範疇 



四條歧視條例 

主要保障範圍 

主要保障
範圍 

僱傭 

教育 

提供貨品 / 

設施/服務 

參加會社及
體育活動 

處所的處置
或管理 

政府執行職能
/行使權力 

(種族歧視條
例除外) 

參與選舉及
獲選/ 

被委任進入
諮詢組織 



歧視條例下的違法行為 

直接歧視及間接歧視 

騷擾(性騷擾、殘疾騷擾、種族騷擾) 

中傷及嚴重中傷 

• (只適用於殘疾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 

使人受害的歧視 



相同對待 V.S. 平等機會 

直接歧視 

較差待遇： 

 基於一名女性的性別而給
予她差於給予或會給予男
性的待遇 

 例子：男女同工不同酬 
 

間接歧視 

劃一條件/要求： 

對男女性施加相同的要求/條件，但 

 女性能待合該項要求/條件的人數比
例，遠較男性的比例少； 

 不能顯示該項要求/條件是有理由支
持的；及 

 由於該女性不能待合該項要求/條件，
以致該項要求或條件是對她不利的。 

 例子：劃一投考紀律部隊的入職體
能測試的合格標準 
 

例子：性別歧視條例 



女教練 V.S. 男教練 

問題1：校長以女學生安全及避免發生性騷擾為
理由，在招聘廣告中列明只請女教練，可以嗎？ 

 

問題2：一間女校招聘籃球教練，申請的男教練
一概不在考慮之列，可以嗎？ 

 

問題3：體育機構同時聘有男和女教練，但男教
練只可以教男子隊，女教練只可教女子隊，可
以嗎？ 



殘疾歧視條例適用於 

 

 殘疾人士 

 與該殘疾人士有聯繫的人士  

 被當作有殘疾而受到歧視的人 

    (歸於任何人的殘疾”imputed 

disability”) 

 
基於一個人的同性戀取向，主觀
認定該人有愛滋病，並錯誤以為
一起游泳會傳染愛滋病，拒絕該
人加入泳會。 
 

殘疾歧視例子： 

一位殘疾運動員持有有效機票、
簽證及身份證明文件，但因雙腿
殘缺，被地勤人員以安全理由拒
絶他上機。 

殘疾歧視條例 



殘疾的定義 

(a) 該人的身體或心智方面的機能的 

      全部或局部喪失； 

(b) 全部或局部失去其身體任何部分； 

(c) 在其體內存在有機體而引致疾病； 

(d) 在其體內存在可引致疾病的有機體； 

(e) 該人的身體的任何部分的機能失常、 

     畸形或毀損； 

(f) 由於失調或機能失常引致該人的學習 

    情況與無此失調或機能失常情況的人 

    的學習情況有所不同；或 

(g) 影響任何人的思想過程、對現實情況 

     的理解、情緒或判斷、或引致行為紊 

     亂的 任何失調或疾病。 

亦包括—— 

(i)現存的殘疾； 

(ii)曾經存在但已不再存在的殘疾； 

(iii)在將來可能存在的殘疾；或 

(iv)歸於任何人的殘疾 



合理的遷就 

• 遷就是指採取措施或行動，為有殘疾的人士提供平等機會。 

• 決定所需遷就是否合理時，考慮的因素包括： 

• 所需的遷就的合理程度 

• 可能帶給任何有關人士的利益或令其蒙受的損害 

• 遷就對有關人士的殘疾的影響 

• 提供或維持遷就的財政支出 

 
 



種族歧視 

 基於某人的種族而歧視、騷擾及中傷該人 

 適用於某種族人士、 某種族人士的近親 

 種族的定義：種族、膚色、世系、民族、人種 

 種族不涵蓋：國籍、居留權 

 例子： 

 巴裔學童因要求穿著穆斯林泳衣而不准參與學校水運會 

 體育會培訓班申請表格只得中文，不諳中文的南亞裔人士無法

參加 

 



家庭崗位歧視 

規定任人或機構基於家庭崗位而歧視另一人（不論
男女），即屬違法。 

家庭崗位是指負有照顧直系家庭成員的責任。 

直系家庭成員指因血緣、婚姻、領養或姻親而與該
人有關係的任何人。 



歧視條例下的一般例外情況 

 性別歧視條例第50條： 

 任何體育運動、遊戲或任何有比賽性質的活動，如因一般女性的體
力、精力或體格而使女性處於較一般男性不利的地位，則只限某一
性別參與某一運動或活動，不構成違法。 

 性別歧視條例第12條、殘疾歧視條例第12條、種族歧視條例第11條： 

 當性別/非殘疾/種族是真正的職業資格，歧視條例不適用於有關的
僱用，升職或調職的機會。 

 殘疾歧視條例第35條： 

 拒絕某殘疾人士參與體育活動，原因是： 

某殘疾人士按理不能作出就體育活動而合理地要求的動作； 

該體育活動只供有某項殘疾的人進行，而某殘疾人士並無該項
殘疾； 

基於該體育活動有關的技巧和能力以及參加者的相對技巧和能
力，挑選參與者。 

上述情況不構成違法。 

 

 



第二部份 

性騷擾的定義 

法律保障的範圍 



性騷擾的迷思 

 運動服愈少布，性騷擾機會愈高？游泳、體操才是高危？ 

外國研究顯示：性騷擾發生機會與運動服多布少布無關。 

 我們是純男班運動項目，甚麽性騷擾政策與我們無關。 

同性之間亦存在性騷擾。 

 體育界性騷擾主要是防止不良教練騷擾學生？ 

外國研究發現，性騷擾也在運動員之間發生。 

 教練非常友善，與學員的父母也非常熟落，無可能性騷擾學員！ 

一些兒童侵犯者立心選擇容易接觸兒童的職業，如教師，弱能人士照顧者、
教練等，然後一步步取得兒童本人以至其家長的信任，最後才侵犯受害人。 

 性騷擾是個別不良份子的問題，體育會也無能為力。 

體育機構訂立防止性騷擾政策，可以提高運動員及其他人的防範意識，另
一方面，亦可阻嚇打算犯事的不良份子。即使不幸事件發生，可根據政策
盡快處理問題，減少再次發生機會。 

 



甚麽是性騷擾？ 

男運動員赤裸上身 = 性騷擾？ 

屢敗屢試要求約會= 性騷擾？ 

教練評論運動員身材= 性騷擾？ 



甚麽是性騷擾？ 

•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 

•在性方面具敵意/威嚇性的環境 

兩大類別： 



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 
 

主觀測試 
測試人：B 君 

 A 君向 B 君提出性要求/
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
求；或 

 A 君做出其他涉及性的
行徑 

 B 君認為 A 君的要求或
所做的行徑不受歡迎 

 

 

合理人測試 

測試人：一名合理的人 

 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

有情況後； 

 應會預期 B 君會感到    

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拍女生泳照取笑身材是否性騷擾?  

教師堂上拍女生泳照 [蘋果日報]  2014年06月12日 

 

•有中學家長投訴，一名男教師，任職中一班主任，在游泳課時用手

機拍攝女生，女生拒絕拍攝但該名教師並無理會，繼續拍攝，有學

生指老師以「賤話」取笑女生身材，女生被拍攝最少10幅相片，家

長並指有其他男教師也獲得這批相片。 

 

•教育局指，日前已接獲相關投訴，局方引述學校指，已調查上述事

件，初步得悉該老師拍攝女生泳照只是用作活動記錄，並無其他目

的，但提醒該名老師，處理同類事件時應謹慎行事。 



對個別人士的性騷擾 – 例子 

 
藉按摩胸襲女學員 游泳教練囚8個月 

    游泳教練在前年8月，藉詞替受傷患困擾的21歲女學員按摩，
帶女學員到時鐘酒店， 並在按摩期間伸手到對方的泳衣內胸
襲。教練早前被裁定非禮罪成，今被判入獄8個月。 

    裁判官指案件不算輕微，事主視被告為尊敬的教練甚至父親，
但被告出賣了事主對他的信任，而且當日並非單一的觸碰，
必須判被告入獄。 

 

        (蘋果日報 2015.4.2) 
 



在性方面具敵意/威嚇性的環境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 

 作出涉及性的行徑 

 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在性方面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
的環境 

 



在辦公室牆上張貼 
男體育球星上身半裸海報 

會構成在性方面 
具敵意/威嚇性的環境嗎?? 



適用情況： 不分性別 

男對女        女對男         男對男          女對女 



甚麽不是性騷擾？ 

受歡迎 

雙向 

雙方同意 

互有往來涉及性的                                     
行動、調情、吸引或友情 

 



適用範圍：僱用範疇 

體育總會 教練/職員 

教練/職員 

僱主>僱員 

僱員< > 僱員 



僱員的個人法律責任 

僱員需負上法律責任的行為： 

• 為他本人作出任何歧視 / 騷擾等行 

• 指示、施壓、或明知而協助他人作出條例下的違

法行為 

• 不懂法例或無心之失不可作辯護理由 

 

 



僱主的法律責任 

僱主須為其僱員在受僱用中作出的違法
行為負上「轉承責任」，除非僱主已採
取「合理可行的措施」防止該行為發生 

主事人須為其代理人於「授權下」(不論
明示或默示，亦不論是事前或事後)所作
出的違法行為負上轉承責任 

不知情 ≠ 免除轉承責任的理由 
 



法庭個案： 

僱主的轉承責任 
Ｂ 訴 皇上皇集團有限公司 

 原告人B君是一名收銀員，受到僱主聘用的點心師傅性騷擾。
點心師傅向收銀員講了一些涉及性的說話並觸摸她的胸部。
她向僱主投訴，但僱主沒有採取任何即時的行動。 

 
 當收銀員希望報警時，僱主向她施壓，要求她不要這樣做，

否則點心師傅和她都會被解僱。僱主最終安排點心師傅與收
銀員會面，點心師傅按照僱主要求向收銀員道歉，但點心師
傅道歉時表現無禮，收銀員被激怒之下掌摑了點心師傅。僱
主隨即把收銀員解僱。 

 



Ｂ 訴 皇上皇集團有限公司 

 B其後向平機會提出投訴，

分別追究騷擾者對她作出

性騷擾和被告人在性騷擾

事件上應負上的轉承責任。 

 B針對性騷擾者而提出的申

索已透過調停得以解決，

而B對被告人的個案則被帶

上法庭。 

 

 
                 法庭裁定： 
 
• 僱主沒有採取合理地切實可行

的步驟，防止B於工作間受到
性騷擾 

• 故判皇上皇集團賠償港幣8萬
元的感情損害賠償及訟費。 

 



適用範圍：貨品、設施及服務的提供 

服務提供者 

•體育總會 

•教練 

•職員 

服務使用者 

•學員 

在《2014年性別歧視（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  (2014.12.12生效) ： 
任何服務使用者(如顧客、學員等) 

如向提供或可能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的人作出性騷擾 
即屬違法 

 



若學員性騷擾另一學員， 
體育總會需負上法律責任嗎? 

 



使人受害的歧視 (victimisation) 

* 根據條例提出法律程序 

* 就根據條例提出的法律程序而提供證據或資料 

* 根據條例作出其他事情，例如協助投訴人作投訴 

* 指稱某人曾作出違法行為，例如舉報性騷擾者 

由於(或懷疑) 受害人士或其他人已/擬作出 
以下事情，而給予他/她較差對待： 

 



作為僱主及服務提供者 

應採取的行動 – 合理切實可行的措施 

  提高僱員的反性騷擾意識 

  制定、公布及推廣防止性騷擾政策 

  提供有關預防及處理性騷擾的培訓 

  切實執行防止性騷擾政策 

  定期檢討處理性騷擾個案機制 
 



平機會 
預防性騷擾資源庫 
資源庫網址：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
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
reventing%20sexual%20harassment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 sexual harassment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 sexual harassment
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content=preventing sexual harassment


謝謝! 
聯絡我們 
 
電話: (852) 2511 8211  
傳真: (852) 2511 8142 
電郵: eoc@eoc.org.hk  
網址: www.eoc.org.hk 
地址: 香港黃竹坑香葉道41號16樓  

聲明: 
此簡報所用的一切教材僅供參加者參考，並不代表法律意見。  
如有任何查詢或需進一步資料，歡迎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聯絡。 


